
 

  



 

 

五、 緣由： 

旨揭案係施工廠商(瑞鋒營造)提報工區內 40M-(1)道路相關工項與經濟部水利署

第三河川局辦理「旱溪排水(光明路橋至綠川匯流口治理工程併辦土石標售」施工界面

影響工期，爰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。 

 

六、 結論： 

1. 鄰標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「旱溪排水(光明路橋至綠川匯流口治理工程併

辦土石標售」工程影響本標 40M-(1)道路全線擋土牆施工。 

2. 鄰標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「旱溪排水(光明路橋至綠川匯流口治理工程併

辦土石標售」工程影響本標 40M-(1)道路部分支管洞道施工，請瑞鋒營造就未受

影響之區域安排進場施作。 

3. 施工廠商(瑞鋒營造)於現場放樣擋土牆位置，已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及施工

廠商(磊高營造)雙方確認施工影響範圍。 

4. 請瑞鋒營造加速繪製擋土牆施工圖並依程序提送審查；請磊高營造完成植栽工程

後另案辦理點交會勘程序。 

 

七、 散會(12：00) 


